
廢乾電池回收：
1號、2號、3號、4號
乾電池、水銀電池、
筆電電池、鋰電池(指
手機或數位相機的鋰
電池)均可回收，但不
包含工業用電池、汽/
機車蓄電池。 兌完為止

宣導品項目 兌換重量 名額

環保標章衛生紙(110抽) 250公克以上 216

環保標章洗潔精(1 L) 1公斤以上 96

抗菌洗手乳(350 mL) 2公斤以上 60

活動時間：

回收地點：

參加資格：嘉義大學學生及教職員工

蘭潭校區：環境保護及安全管理中心
民雄校區：民雄總務組
新民校區：新民聯合辦公室
林森校區：產學營運及推廣處

活動方式：廢乾電池收集後，於活動
期間送至回收地點秤重，
並填寫登記表。

國立嘉義大學
主辦單位：環境保護及安全管理中心│協辦單位：總務處、產學營運及推廣處


